
通许县人民法院七氟丙烷智能灭火系统
采购项目招标公告

通许县人民法院七氟丙烷智能灭火系统采购项目进行

公开招标，欢迎符合资质要求、具有良好信誉的单位参与投

标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1．工程名称：通许县人民法院七氟丙烷智能灭火系统。

2．项目地点：通许县人民法院。

3．采购简述：具备自动报警自动灭火功能。
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．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

定的条件；

2．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已按规定时间通过

年检，具有本项目的经营范围；

3．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，投标

资格被取消，财产被接管、冻结，破产状态，无不良行为记

录。

4．根据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库[2016]125 号）的规定，对列入失信

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企业，拒绝参与

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【查询渠道：“信用中国”网站



（ www.creditchina.gov.cn ）】 和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

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

（提供查询截图）。

三、报名时间、地点、方式与要求

1．报名时间：2024 年 9 月 12 日～2024 年 9 月 14 日上

午（8:30～11：30，下午 15:00～18:00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．报名方式：（1）、现场勘察：通许县人民法院。

（2）、网上报名：联系电话：0371-2435555，

邮 箱：fzf1121@163.com

3．报名要求：投标人报名时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、 法

人代表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套，同

时加盖单位公章。投标人网上报名时需现场勘察后将以上资

料发送至邮箱。

4.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递交投标文件。

5．本公告在通许县人民法院政务外网发布。公告期限

为 3 个工作日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范志锋 电 话：0371—24935555

通许县人民法院

2024 年 9 月 12 日


